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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《中国矿业大学聘用制专职教学型岗位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23 年 6月 26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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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部分教学单位教学师资短缺实际，学校设立聘用制专

职教学型岗位（以下简称专教岗位）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专教岗位教师是指根据专业发展需要设置在师资

紧缺的教学类等岗位上，原则上以非事业编制聘用形式全职聘

用的专任教师，分为公共体育基础课教师、其他基础课教师和

非基础课教师，以下分别简称为 A 类、B类和 C类。专教岗位分

为助教和讲师两类岗位。学校根据岗位需求谨慎严格设置岗位

数量，助教岗位原则上仅在体育学院、美育中心、汉语言文化

教学中心等师资紧缺的专业中设置。 

第二条  专教岗位教师基本条件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热

爱高等教育事业，师德高尚，学风正派，治学严谨，团结协作，

具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，具备适应岗位要

求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。根据岗位需求、年龄适当、身体健

康等要求,助教岗位择优招聘学术背景优秀的硕士毕业生，讲师

岗位择优招聘博士毕业生，体育、美育等技能型人才学位和年

龄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

第三条  专教岗位教师与事业编制专任教师招聘程序相同

并同步进行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，国家政策性安置、按干部人

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除外。 

第四条  专教岗位教师一般纳入学校非事业编制管理，签

订非事业编制人员聘用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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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聘任助教岗位的专教岗位教师，首期聘用期限为 3

年（试用期 6 个月），聘期内不得申请转聘其他类别岗位。期满

时，各年度均取得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的，由学校根据岗

位需求情况确定是否续聘。其岗位职责为：试用期内需通过教

务部的试讲考核；每年度需完成本科生课堂实际学时 A 类不低

于 520实学时、B类不低于 360实学时、C类不低于 320 实学时，

新引进第一年度减半（含助课学时），且教学效果均在良好及以

上；教学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上调学时要求。 

第六条  聘任讲师岗位的专教岗位教师，首期聘用期限为 3

年（试用期 6 个月），聘期内不得申请转聘其他类别岗位。期满

时，学校根据年度考核结论及岗位需求情况确定是否续聘，续

聘期限为 3 年。其聘任至专任教师副高级岗位时，可根据国家

及省市相关规定视学校事业编制状况予以考虑依序纳入事业编

制。其岗位职责为：在试用期需通过学校的试讲考核；每年度

需完成本科生课堂实际学时 A类不低于 600实学时、B 类不低于

420 实学时、C类不低于 350实学时，新引进第一年度减半（含

助课学时），且教学效果均在良好及以上；教学单位可根据实际

情况上调学时要求。 

第七条  聘任助教岗位的专教岗位教师的工资待遇按照专

任教师十二级岗位进行起薪，学校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给予办

理社会保险、缴纳住房公积金；根据学校规定提供人才周转房

供其使用。 

第八条  新引进的聘任讲师岗位的专教岗位教师，工资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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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按照专任教师十级岗位进行起薪，学校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

给予办理社会保险、缴纳住房公积金；根据学校规定提供人才

周转房供其使用，未使用人才周转房的在首个聘期内每年度可

提供住房补贴 1.5 万元人民币（税前），住房补贴逐年发放，发

放年限计入可使用人才周转房的年限，首个聘期结束后不再享

受住房补贴。 

第九条  专教岗位教师参照学校事业编制人员享受相应的

学术、工作和生活等待遇，按相应的岗位系列参加专业技术岗

位新聘和聘任。专教岗位教师需全职在校工作，不允许校外兼

职、兼薪；其他日常管理按照正式岗位人员进行管理。 

第十条  专教岗位教师年度考核按照学校教职工年度考核

工作要求，与校内事业编制同级别岗位人员同步同时进行考核。

年度考核中“绩”的部分按照本办法中规定的岗位职责标准执

行，完成或超额完成岗位职责标准的，其“绩”的考核为合格，

否则为不合格。累计两次年度考核不合格，学校即解除与其聘

用关系。 

第十一条  校内现有非准聘制事业编讲师可根据自身实际

和岗位需求情况申请转聘至专教岗位教师相应岗位，年龄不限。

保留事业编制，按本文件的相关条款进行年度考核，不受“续

聘期限最长为 3 年”限制，且无须进行聘期考核。年度考核不

合格的必须调整至非专任教师岗位。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

调整工作岗位的，学校即解除与其聘用关系。 

第十二条  专教岗位教师聘期期满，根据学校需要和个人



- 5 - 
 

综合表现经所在单位申请、学校审核后确定续聘或解聘，续聘

聘期最长为 3年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中国矿业大学

非事业编制聘用专任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矿大人字„2022‟

1 号）同时废止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2023 年 7月 12 日印发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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